
证券代码：002016� � �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2015-019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

、本次会议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下午

2:00

在公司五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网络投票表决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4

日―

4

月

15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00

―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4

日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15

日

15:00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0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12,027,769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75.643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5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99,440,

3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087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数

12,587,46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1.5557%

。其中，出席会议的股东梁社增、梁家荣和日喀则市世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对议

案

9

回避表决。除梁社增、梁家荣和日喀则市世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外，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持有

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在

5%

以下（以下简称为

"

中小股东

"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经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严军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或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

、《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12,027,7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2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12,021,7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弃权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3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612,021,7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弃权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4

、《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612,021,7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9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0%

；弃权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5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612,021,7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弃权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581,7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

；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

。

6

、《关于

2015

年度公司参与竞拍或者协议收购土地的授权的议案》

同意

612,021,7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弃权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7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612,021,7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弃权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581,7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

；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

。

8

、《关于

2015

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612,021,7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弃权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581,7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

；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

。

9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12,581,7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弃权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2,581,7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

；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

。

1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612,021,7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弃权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11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612,021,7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弃权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1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612,021,7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弃权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13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

612,021,7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弃权

6,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2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3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01� � � �证券简称:佰利联 公告编号:2015-040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

、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３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下午

２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５

、主持人：董事长许刚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７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现场参会

２１ ９１

，

１０５

，

７４８ ４７．７５１２

网络参会

２ ８

，

８００ ０．００４６

合计

２３ ９１

，

１１４

，

５４８ ４７．７５５９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１９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５

，

９０５

，

０４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８．３３６３％

。

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１

，

１１４

，

５４８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１

，

１１４

，

５４８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１

，

１１４

，

５４８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１

，

１１４

，

５４８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１

，

１１４

，

５４８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５

，

９０５

，

０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１

，

１１４

，

５４８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１

，

１１４

，

５４８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５

，

９０５

，

０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８

、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相应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１

，

１１４

，

５４８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５

，

９０５

，

０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

３

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９

、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１

，

１１４

，

５４８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５

，

９０５

，

０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

３

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１０

、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和奔流、王学堂、李明山、吴彭森、程保明、陈建立、董永爱、陈丽敏、司华彬为关联股

东，共持

１

，

７２７

，

１５０

股，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参加表决（现场及网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８９

，

３８７

，

３９８

股。同意

８９

，

３８７

，

３９８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４

，

１７７

，

８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

３

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１１

、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和奔流、王学堂、李明山、吴彭森、程保明、陈建立、董永爱、陈丽敏、司华彬为关联股

东，共持

１

，

７２７

，

１５０

股，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参加表决（现场及网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８９

，

３８７

，

３９８

股。同意

８９

，

３８７

，

３９８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４

，

１７７

，

８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

３

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１２

、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和奔流、王学堂、李明山、吴彭森、程保明、陈建立、董永爱、陈丽敏、司华彬为关联股

东，共持

１

，

７２７

，

１５０

股，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参加表决（现场及网络）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８９

，

３８７

，

３９８

股。同意

８９

，

３８７

，

３９８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４

，

１７７

，

８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

３

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霍庭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所作《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备查文件

１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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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5

年

4

月

15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人民广场东街

219

号建材大厦

16

层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２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２７

，

６８７

，

６７３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７．６２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尹自波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

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

,

出席

6

人

,

董事李新华、隋玉民因在外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

,

出席

2

人

,

监事于凯军、王迎财、曲孝利因在外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武雄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６８７

，

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2

、议案名称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６８７

，

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3

、议案名称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６７１

，

２７３ ９９．９９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６

，

３００ ０．０１

4

、议案名称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６７１

，

２７３ ９９．９９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６

，

３００ ０．０１

5

、议案名称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６８７

，

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6

、议案名称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６８７

，

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7

、议案名称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６８７

，

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8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６８７

，

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9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６７１

，

２７３ ９９．９９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６

，

３００ ０．０１

10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2015

年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６８７

，

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11

、议案名称

:

《关于制定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5

年

-2017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

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４４６

，

４９６ ９９．８９ ２４１

，

１７７ ０．１１ ０ ０．００

12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12.1

议案名称

:

王广林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６８７

，

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12.2

议案名称

:

尹自波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６８７

，

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12.3

议案名称

:

李永进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６８７

，

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12.4

议案名称

:

王玉林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６８７

，

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12.5

议案名称

:

周塞军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６８７

，

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12.6

议案名称

:

罗立邦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６８７

，

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12.7

议案名称

:

陈曦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６８７

，

５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13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13.1

议案名称

:

焦彤英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２２７

，

６５４

，

３７１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３３

，

３０２ ０．０１

公司职代会选举王红军、康立新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２７４

，

２７９ ９９．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２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

２７４

，

２７９ ９９．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３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

２５７

，

９７９ ９４．０２ １００ ０．０４ １６

，

３００ ５．９４

４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

报告》

２５７

，

９７９ ９４．０２ １００ ０．０４ １６

，

３００ ５．９４

５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

报告摘要》

２７４

，

２７９ ９９．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６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２７４

，

２７９ ９９．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７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２７４

，

２７９ ９９．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８

《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２７４

，

２７９ ９９．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９

《关于公司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５７

，

９７９ ９４．０２ １００ ０．０４ １６

，

３００ ５．９４

１０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银行借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２７４

，

２７９ ９９．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１

《关于制定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

来三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

议案》

３３

，

２０２ １２．１０ ２４１

，

１７７ ８７．９０ ０ ０．００

１２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 － － －

１２．１

王广林

２７４

，

２７９ ９９．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２．２

尹自波

２７４

，

２７９ ９９．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２．３

李永进

２７４

，

２７９ ９９．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２．４

王玉林

２７４

，

２７９ ９９．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２．５

周塞军

２７４

，

２７９ ９９．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２．６

罗立邦

２７４

，

２７９ ９９．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２．７

陈 曦

２７４

，

２７９ ９９．９６ １０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１３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 － － －

１３．１

焦彤英

２４１

，

０７７ ８７．８６ ０ ０．００ ３３

，

３０２ １２．１４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宁夏兴业律师事务所

律师

:

柳向阳、杜涛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

出席大会人员、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决结果和形成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00449� � � �证券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2015-010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下午

17:00

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

议应到董事

7

人

,

实到

7

人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尹自波主持

,

会议经审议

,

通过以下决议

: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

有效表决票数

7

票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

)

。

选举尹自波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

有效表决票数

7

票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

弃权

)

。

选举李永进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有效表决票数

7

票

,7

票赞成

,0

票

反对

,0

票弃权

)

。

选举王广林、尹自波、周塞军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有效表决票数

7

票

,7

票赞成

,0

票

反对

,0

票弃权

)

。

选举李永进、罗立邦、陈曦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有效表决票数

7

票

,7

票赞

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

选举王玉林、陈曦、罗立邦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

有效表决票数

7

票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

聘任王玉林为公司总裁

,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及总工程师的议案》

(

有效表决票数

7

票

,7

票赞成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

)

。

聘任武雄、李卫东为公司副总裁、周春宁为公司财务总监、罗雳为公司总工程师

,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止。

八、 审议并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有效表决票数

7

票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

)

。

聘任武雄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

,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有效表决票数

7

票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

聘任林凤萍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附件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5日

附件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1.

王广林

,

男

,

汉族

,1958

年

1

月生

,

硕士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历任宁夏水泥厂副厂长、宁夏青

铜峡水泥厂厂长

,

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筑建材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

宁夏青铜峡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

宁夏

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

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

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2.

尹自波

,

男

,

汉族

,1968

年

12

月生

,

硕士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宁夏水泥厂矿山分厂副厂长、厂长、宁

夏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矿山分厂厂长、宁夏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企管部部

长、宁夏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宁夏建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现任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3.

李永进

,

男

,

汉族

,1963

年

12

月生

,

博士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宁夏水泥厂副厂长、宁夏赛马水泥

(

集

团

)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

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4.

王玉林

,

男

,

汉族

,1969

年

11

月生

,

硕士

,

高级工程师。历任宁夏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烧成分厂厂

长、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烧成分厂厂长、干法分厂厂长

,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

总经理、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宁夏建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5.

周塞军

,

男

,

汉族

,1965

年

4

月生

,

硕士

,

律师。现在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执业

,

为北京君泰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律师。现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环境和资源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政

法大学兼职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中国航空法研究会理事、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争议调解服务中心”

调解员、中华环保联合会理事、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6.

罗立邦

,

男

,

汉族

,1971

年

1

月生

,

硕士

,

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历任宁夏灵武民

贸公司财务科主管会计、宁夏瑞衡资产评估公司项目经理。现为宁夏天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

宁夏建

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7.

陈曦

,

男

,

汉族

,1980

年

6

月生

,

大学

,

律师。历任宁夏浩晟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现为宁夏浩晟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担任主任职务。现任银川市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银川市委员会律师支部主任委员、宁夏法学会诉

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8.

武雄

,

男

,

汉族

,1967

年

10

月生

,

硕士

,

高级经济师

,

工程师。历任宁夏水泥厂技术员、宁夏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管理部副部长、证券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宁夏赛马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9.

李卫东

,

男

,

汉族

,1966

年

10

月生

,

大学

,

正高级工程师。历任宁夏水泥厂生产科调度员、宁夏建材工业设

计研究院项目负责人、设计室主任、中卫县水泥厂副厂长、宁夏华泰鑫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

经理、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项目部部长、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规划发展部

副部长、部长、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兰山分厂厂长、银川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宁夏中宁赛马

水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现任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中材甘肃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

10.

周春宁

,

男

,

汉族

,1960

年

3

月生

,

大专

,

高级会计师。历任宁夏水泥厂财务处副处长、处长

,

宁夏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长、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长、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

会计师。现任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11.

罗雳

,

男

,

回族

,1964

年

2

月生

,

研究生

,

高级工程师。历任宁夏水泥厂化验室副主任、主任

,

宁夏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

,

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部长、总工程师

,

天水中材水泥

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12.

林凤萍

,

女

,

汉族

,1978

年

2

月生

,

大学

,

会计师、经济师。自

1998

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证券事务工

作。

2006

年起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09

年起担任公司证券部副部长。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部

长。

证券代码:600449� � � �证券简称:宁夏建材 公告编号:2015-011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内容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下午

17:20

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

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

3

人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焦彤英主持

,

经与会监事审议

,

通过

以下决议

: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有效表决票数

3

票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选举焦彤英为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

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止。

附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个人简历》

特此公告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4月15日

附

: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个人简历

1.

焦彤英

,

女

,

汉族

,1961

年

3

月生

,

大学

,

高级政工师。历任宁夏水泥厂团委副书记、书记、工会副主席、主

席、副厂长

,

宁夏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

宁夏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职工监事。

2.

王红军

,

男

,

汉族

,1960

年

3

月生

,

大学

,

高级政工师。历任宁夏水泥厂工会副主席、宁夏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

限责任公司工会副主席、宁夏赛马水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副部长、宁夏赛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销售

部副部长。现任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党委工作部副部长、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

工监事。

3.

康立新

,

男

,

回族

,1966

年

9

月生

,

大专

,

会计师。曾在宁夏青铜峡铝厂、银川棉纺厂工作。现任宁夏建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副部长、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证券代码：000420� � �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15-23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4

月

12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

部关注函【

2015

】第

144

号）。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董事长立即组织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专题研究，

并组织对上述《关注函》进行答复

,

补充公告如下：

1

、关于

"

公司

2009

年收购四川天竹公司股权后其历年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及

2009

年收购时所做的

可行性分析存在重大差异

"

的补充公告

2009

年

-2011

年底前，四川天竹生产经营正常，形成了较大的销售规模和良好经营业绩，与公司收购时

的预期一致。

2011

年底，四川天竹老厂区停产搬迁，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形成的销售收入主要为销售部分库存存

货、采购和销售部分竹浆粕（本色）等形成的销售收入，和公司当年收购时的预期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以

下原因造成：

第一，根据

2005

年四川天竹与宜宾市国资委、中元造纸签订的《租赁合同》，四川天竹老厂区土地的租

赁期限从

2005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原计划在新厂区建设过程中，继续在老厂区生产，但是由

于宜宾市城市发展加快，

2011

年末，临近电厂计划搬迁，无法保证四川天竹正常生产所需长期稳定的蒸汽

供应，政府要求四川天竹搬迁，所以老厂区全面停产，而新厂区尚未建成；

第二，根据四川天竹新厂区建设前的预计，四川天竹

9.5

万吨技改项目建设期为

2

年。

2011

年启动后，公

司全力推动项目的建设等工作。由于本项目总投资较大，为了保证项目顺利推进，公司在项目启动之初采

取了包括对四川天竹增资、启动

"2011

年度

"

非公开增发、争取政府财政补贴、洽谈银行贷款等多种渠道筹

集项目建设资金，然而由于市场形势变化，公司

"2011

年度

"

非公开增发至

2012

年底仍没有能顺利实施且最

终终止，使得项目建设资金出现较大缺口，延长了项目建设周期；

第三，

2012

年底后，为了促成四川天竹新厂区的建设，公司以借款方式筹集了建设资金，并计划待

2014

年末、

2015

年初四川天竹老厂区土地变性拍卖收益，来偿还借款资金。

2015

年初，公司多方沟通，宜宾有关

单位答复：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城市规划调整，无法在短期内对四川天竹老厂区土地变性拍卖，使得四

川天竹资产负债率、财务费用较高；

第四，

2009

年，公司收购四川天竹时，浆粕、短纤市场较好，由于资金没有能够及时到位，四川天竹新厂

区建设周期大幅延长，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浆粕、短纤价格下跌，

2014

年底、

2015

年初，也没有出现公司预

期的明显上涨。

2009

年至

2014

年，四川天竹固定资产投资金额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新厂区建设推进所致。

2

、关于

"

四川天竹公司

2014

年营业收入仅为

9,800

元

"

的补充公告

四川天竹新厂区已于

2014

年

9

月末主体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2014

年

9

月前， 试生产阶段的产品销售

后，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其成本计入在建工程，收入冲减在建工程。

2014

年

9

月后，由于市场持续低迷，整

厂调试阶段生产的产品尚未销售。

3

、关于

"

评估结果与公司启动四川天竹新厂区建设项目前所做的相关可行性分析报告的结果存在重

大差异

"

的补充公告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资格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四川天竹全部股权出

具了《评估报告》

(

中科华评报字

[2015]

第

001

号

)

，采用了两种评估方法，其中收益法评估值为

2,331.90

万元，

评估增值

-11,197.00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82.76%

。上述收益法评估结果与启动四川天竹新厂区建设项目前

所做的相关可行性分析报告的结果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

第一，根据四川天竹新厂区建设前的规划，四川天竹

9.5

万吨技改项目总投资约

9.8

亿元，公司将主要通

过

"2011

年度

"

非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来建设，建设期

2

年。然而由于市场形势变化，公司

"2011

年度

"

非公开增

发至

2012

年底仍没有能顺利实施且最终终止，使得项目建设资金出现较大缺口，延长了项目建设周期，增

加了大量成本费用。

第二，为了保障项目建设，公司主要通过借款方式筹集了建设资金，原计划通过

2014

年底、

2015

年初取

得老厂区土地变性收益。

2015

年初，公司多方沟通，宜宾有关单位答复：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城市规划

调整，无法在短期内对四川天竹老厂区土地变性拍卖。这使得四川天竹无法降低资产负债率，财务费用较

高；

第三，本项目原计划建设期

2

年，由于资金短缺耗时

4

年才基本建成，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短纤、

浆粕市场较项目建设之初出现下降，

2015

年初、

2014

年市场环境没有出现公司预期的明显复苏。

4

、关于

"

四川天竹对公司欠款及为四川天竹提供的担保

"

的补充公告

四川天竹是公司持股

79.82%

的控股子公司，新厂区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负债，流动资金较为紧张，公

司先后向四川天竹提供了

2.09

亿元的借款。根据公司与四川天竹达成协议，公司向四川天竹收取资金利息，

为基准利率上浮

15%

。根据公司与吉林铁投达成的协议，吉林铁投对上述欠款及利息承担全额连带担保责

任。

截止答复出具日，公司不存在尚未解除的对四川天竹提供的担保。

5

、关于

"

资产账面值情况及该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及凯美克的房产

"

等问题的补充公告。

（

1

）请详细说明相关资产账面值情况及该次交易的定价依据，请你公司分析并说明该次交易价格是否

公允。

答复：根据双方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凯美克向化纤集团购买上述资产以评估值作为交易定价基

础，具有证券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科华评报字【

2015

】第

040

号，上述资

产的评估值为

4,556.46

万元，较上述资产账面值

3,678.99

万元，增值

877.47

万元，增值

23.85%

。本次交易双方

以

4,556.46

万元为交易价格，符合《资产转让协议》的约定，没有超过本次资产的评估值，交易价格公允。

（

2

）凯美克拥有的房产仅一项办理了房屋产权证，其他均未办理房产证，请列示无证房产明细，包括但

不限于竣工时间、预计使用寿命、账面值、面积、评估值等情况，请说明本次评估是否考虑了办理房屋产权

证应缴纳的相关税费的影响，请说明相关房产无产权证是否会影响凯美克公司的生产经营。此外，化纤集

团承诺全力配合凯美克上述产权办理工作，如果无法办理，将承担赔偿责任，请说明化纤集团是否就办理

完毕相关产权证的时间作出明确约定；请说明如产权证无法办理，化纤集团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金额如何

确定以及将在何时履约。

答复：上述土地、房产没有办理完成产权手续不会影响凯美克的正常生产经营。第一，

2015

年

3

月，凯美

克受让化纤集团持有的上述房产、土地，双方已经进行了财产经营管理权的转移，凯美克实际负责上述资

产运营；第二，化纤集团通过司法拍卖途径合法取得上述房产、土地的产权，产权过户给凯美克不存在障

碍；第三，化纤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将全力配合凯美克上述产权办理工作。

根据

2015

年

4

月

15

日，化纤集团出具的承诺：化纤集团全力配合凯美克上述房产、土地产权办理工作，

如果在

12

个月内无法完成上述土地、房产的产权办理手续，化纤集团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凯美克购买上

述土地、房产的款项，上述土地、房产继续由凯美克使用。根据《资产转让协议》的规定，本次交易由交易双

方分别承担各自应当承担的税费。本次资产评估是针对上述转让资产进行的评估，没有包括交易税费。根

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凯美克应承担的交易税费是可以计入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因此不会对凯美克经营

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6

、关于

"

凯美克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

的补充公告

（

1

）市盈率比较情况

市盈率模型又称市价

／

净利比率模型

(P/E)

。

市盈率

=

每股市价

／

每股收益

运用市盈率估价的模型如下：

目标企业价值

=

可比企业平均市盈率

×

目标企业净利润

吉林凯美克化工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投产， 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刚刚投产不足四个

月，因此公司没有采用市盈率模型进行比较。

（

2

）市净率比较情况

市净率模型又称市价

／

净资产比率模型

(P/B)

。

市净率

=

每股市价

／

每股净资产

运用市净率估价的模型如下：

目标企业价值

=

可比企业平均市净率

×

目标企业净资产

吉林凯美克化工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投产， 至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刚刚投产不足四个

月，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为

1022.28

万元，化工企业

A

股上市公司净资产在

10000

万元范围内的企业有

3

家，

净资产在

20000

万元范围内的企业有

8

家，净资产在

30000

万元范围内的企业有

13

家，根据同花顺公布的数

据，本次选取三家可比公司的平均市净率为

7.693

，则可比公司的企业价值约为

7,864

万元。由于凯美克是一

个非上市公司，而市净率模型参照了同类上市公司的股价和相关财务数据计算的价值比率进行的，就被评

估企业与参照上述公司相比较而言，被评估企业缺少流动性。因此，需要对被评估企业做缺少流动性折扣

处理。根据国内限制股交易价格研究缺少流通折扣率结论，对应行业缺少流动性折扣率为

31.69%

。

则吉林凯美克化工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价值

＝7864＊

（

1－31.69%

）

＝5,372

万元。

综上，对比市净率、市盈率模型的评估结果，公司用收益法确定的评估结构是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7

、关于

"

四川土地事宜

"

的补充公告

根据公司与吉林铁投协调，吉林铁投承诺：在宜宾市相关主管部门将上述土地变性收益返还四川天竹

后

,

四川天竹按照会计准则进行核算、扣除应缴税费后的结余中属于吉林铁投作为股东应享有的部份

,

吉林

铁投按照吉林化纤原在四川天竹公司所持标的股权的对应比例

(79.82%)

折算

,

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追

加支付给吉林化纤，支付期限为四川天竹收到款项后的

60

天内支付。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420� � � �证券简称：吉林化纤 公告编号：2015-24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承诺事项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4

月

12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

部关注函【

2015

】第

144

号）。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董事长立即组织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专题研究，

并组织对上述《关注函》进行答复，现将关注函中相关承诺事项公告如下：

1

、关于凯美克房产、土地的承诺

吉林化纤集团承诺：化纤集团全力配合凯美克房产、土地产权办理工作，如果在

12

个月内无法完成土

地、房产的产权办理手续，化纤集团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退还凯美克购买土地、房产的款项，土地、房产继续

由凯美克使用。

2

、关于四川天竹老厂区土地变性收益返还的承诺

吉林市铁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承诺： 宜宾市相关主管部门将四川天竹老厂区土地变性收益返还四川

天竹后

,

四川天竹按照会计准则进行核算、扣除应缴税费后的结余中属于吉林铁投作为股东应享有的部份

,

吉林铁投按照吉林化纤原在四川天竹公司所持标的股权的对应比例

(79.82%)

折算

,

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对

价追加支付给吉林化纤，支付期限为四川天竹收到款项后的

60

天内支付。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693� � � �证券简称:华泽钴镍 公告编号:2015-022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陕西华泽”

)

近日

收到西安市环保局

(

市环批复【

2015

】

78

号

)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关于陕西华泽新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

,

原则同意了陕西华泽报送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三个建设项目

(

耐蚀新材料项目、合金新材料项

目、电池新材料项目

)

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拟采取的环保措施。

公司将根据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

,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

,

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693� � � �证券简称:华泽钴镍 公告编号:2015-023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4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

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4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８

，

０４９

，

１６９

，

５０１．７１ ４

，

４０７

，

７７１

，

９２７．０８ ８２．６１％

营业利润

２５２

，

７５３

，

２７３．４７ １２４

，

８６２

，

９３６．１１ １０２．４２％

利润总额

２５１

，

５６３

，

９３１．６６ １３０

，

６３４

，

９８５．４６ ９２．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０

，

５３８

，

４８７．８９ １１１

，

７８４

，

７０６．５３ ８８．３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８７ ０．２６９ ４３．８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６．３９％ １０．０６％ ６．３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４

，

２００

，

９６４

，

１６９．８４ ３

，

４１１

，

１１７

，

２９０．２４ ２３．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９６

，

２６６

，

９７１．５９ １

，

１７２

，

９６４

，

０５９．４５ １９．０４％

股 本

５４３

，

４９１

，

９２３．００ ５４３

，

４９１

，

９２３．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２．５７ ２．１６

１８．９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报告期经营业绩

:

营业总收入

:804,916.95

万元

,

营业总成本

:779,646.63

万元

,

营业利润

:25,275.33

万元

,

营业外收入

:72.34

万元

,

营业外支出

:191.28

万元

,

所得税费用

:4,102.54

万元

,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21,053.85

万元。

报告期财务状况

:

流动资产

:355,414.68

万元

,

非流动资产

:64,681.74

万元

,

资产总计

: 420,096.42

万元

,

流动

负债

:280,469.72

万元

,

负债合计

:280,469.72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39,626.70

万元。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14

年镍产品价格较去年有所提高

,

同时

,

公司努力开发贸易产品市场

,

扩大

营业收入

,

同时公司严格成本管理

,

利润得以提高。

2.

上述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

以上的主要原因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82.61%,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国内贸易收入较上年大幅增长。

本报告期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84.46%,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开展贸易业务

,

销售收入增大同

时销售成本也增大形成。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88.34%,

主要受利润总额增加影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不适用。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

,

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4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693� � � �证券简称:华泽钴镍 公告编号:2015-024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5

年

01

月

01

日—

2015

年

03

月

31

日

2.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００．００

万元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６７．９１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１１０４

元 —

－ ０．０１４７２

元

－０．００３０９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亏损主要原因

:

一季度是公司下属平安鑫海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生产销售淡季

,

生产、销售量较少

;

上述原

因导致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亏损。

相比去年同期业绩亏损增加的原因

:

为防止有色金属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

对公司的贸易结构进行了调

整

,

一季度公司的贸易业务量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2015

年

1-3

月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5

年一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本次业绩预告仅为我公司初

步估算尚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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